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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接受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担任本次重大资产出

售暨关联交易项目的独立财务顾问，并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本独立财务顾问

核查意见系依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

法》、《26 号准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要求，按照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

规范，本着诚实信用和勤勉尽责的原则，通过尽职调查和对交易方案等文件的审慎核

查后出具的，以供各方参考。本独立财务顾问声明如下： 

1、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所依据的文件、材料由交易各方提供，本次交易各方

均已向本独立财务顾问保证：其所提供的有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信息真实、准

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本独立财务顾问已按照规定履行尽职调查义务，有充分理由确信所发表的专业

意见与上市公司披露的文件内容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3、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不构成对上市公司的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根据本独

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所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而产生的相应风险，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

担任何责任。 

4、本独立财务顾问未委托和授权任何其它机构和个人提供未在本独立财务顾问核

查意见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做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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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核查意见中，除非上下文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TCL 集团、上市公司、公司 指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系一家依据中国法律成立并有效存

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其发行的股票依法在深交所（定义见后）

上市交易，股票代码：000100 

TCL 控股、交易对方 指 TCL 实业控股（广东）股份有限公司 

TCL 实业 指 T.C.L.实业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惠州家电 指 惠州 TCL 家电集团有限公司 

合肥家电 指 TCL 家用电器（合肥）有限公司 

TCL 产业园 指 TCL 科技产业园有限公司 

酷友科技 指 惠州酷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简单汇 指 简单汇信息科技（珠海）有限公司 

客音商务 指 惠州客音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格创东智 指 格创东智科技有限公司 

TCL 金控 指 TCL 金融控股集团（广州）有限公司 

TCL 照明电器 指 惠州 TCL 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九天联成 指 新疆九天联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东兴华瑞 指 新疆东兴华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标的公司 指 
TCL 实业、惠州家电、合肥家电、酷友科技、客音商务、

TCL 产业园、简单汇、格创东智 

标的资产、拟出售资产 指 

TCL 实业 100%股权、惠州家电 100%股权、合肥家电 100%

股权、酷友科技 56.50%股权、客音商务 100%股权、TCL 产

业园 100%股权、简单汇 75%股权、格创东智 36.00%股权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本次交

易、本次重组 
指 

公司拟向TCL控股出售其所持有的TCL实业 100.00%股权、

惠州家电 100.00%股权、合肥家电 100.00%股权、酷友科技

55.00%股权、客音商务 100.00%股权、TCL 产业园 100.00%

股权、格创东智 36.00%股权以及通过全资子公司 TCL 金控

间接持有的简单汇 75.00%股权、TCL 照明电器间接持有的

酷友科技 1.50%股权 

《重大资产出售协议》 指 
TCL 集团于 2018 年 12 月 7 日与交易对方签署的附生效条件

的《重大资产出售协议》 

《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资产评估报告》 指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次交易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2018]第 2009、2028、1952、2012、1740、1810、2008、1875

号资产评估报告 

《备考审阅报告》 指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次交易出具的大华

核字 [2018] 005087 号上市公司备考审阅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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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报告》 指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次交易境内标的公

司出具的大华审字 [2018]0010090、0010091、0010092、

0010093、0010094、0010096、0010097 号审计报告及安永

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境外标的公司出具的

安永华明（2018）专字第 60931828_H01 号审计报告 

《交割确认书》 指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惠州 TCL 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TCL 金融控股集团（广州）有限公司与 TCL 实业控股（广

东）股份有限公司之资产交割确认书》 

基准日、评估基准日 指 
为确定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而对标的资产进行审计、评估的

基准日，即 2018 年 6 月 30 日 

交割日 指 

《重大资产出售协议》约定的交割先决条件全部条件得到完

全满足（或豁免）后的 10 个工作日或各方协商确定的其他

日期（各方应通过书面形式决定其中一日为交割日），且交

割应在上述日期发生，定于 2019 年 3 月 31 日 

过渡期 指 
基准日（不包括基准日当日）至交割日（包括交割日当日）

的期间 

商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信、独立财务顾问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嘉源、法律顾问 指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大华、审计机构 指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安永、审计机构 指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联、评估机构 指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 

《26 号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特别说明：本核查意见中若部分合计数与各单项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则这些差异是由

四舍五入造成。 

http://www.baidu.com/link?url=KwewQ4kQKF1rjG_UxMKkUBzsbgoQrhTgYSDKenheWe75Yt7GsHQIWJvQiSeAZkeswtyyU6SM5hDEgPk5lFyCuMb4c7A40MK00LzTxyLoIAlogRrPNKdNBYhWcFMFaclh77_CBXelLJ3uFBVxORlb-CbhBh57D4zG5pNfVM4uEhcVqLMrL0CZFXEh6PfAEE6nqin50b-xQxnLDjjBrz33RhrGv_CkEXwHU525ggZNgqc2Rcx045zhuxtRFyVd_pSDKizbeKoe7puYgtNddlT__VbugsUny_9dDOU_espvK3O
http://www.baidu.com/link?url=KwewQ4kQKF1rjG_UxMKkUBzsbgoQrhTgYSDKenheWe75Yt7GsHQIWJvQiSeAZkeswtyyU6SM5hDEgPk5lFyCuMb4c7A40MK00LzTxyLoIAlogRrPNKdNBYhWcFMFaclh77_CBXelLJ3uFBVxORlb-CbhBh57D4zG5pNfVM4uEhcVqLMrL0CZFXEh6PfAEE6nqin50b-xQxnLDjjBrz33RhrGv_CkEXwHU525ggZNgqc2Rcx045zhuxtRFyVd_pSDKizbeKoe7puYgtNddlT__VbugsUny_9dDOU_espvK3O
http://www.baidu.com/link?url=KwewQ4kQKF1rjG_UxMKkUBzsbgoQrhTgYSDKenheWe75Yt7GsHQIWJvQiSeAZkeswtyyU6SM5hDEgPk5lFyCuMb4c7A40MK00LzTxyLoIAlogRrPNKdNBYhWcFMFaclh77_CBXelLJ3uFBVxORlb-CbhBh57D4zG5pNfVM4uEhcVqLMrL0CZFXEh6PfAEE6nqin50b-xQxnLDjjBrz33RhrGv_CkEXwHU525ggZNgqc2Rcx045zhuxtRFyVd_pSDKizbeKoe7puYgtNddlT__VbugsUny_9dDOU_espvK3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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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TCL集团将其直接持有的TCL实业 100.00%股权、惠州家电 100.00%股权、合肥家

电 100.00%股权、酷友科技 55.00%股权、客音商务 100.00%股权、TCL 产业园 100.00%

股权、格创东智 36.00%股权以及通过全资子公司 TCL金控间接持有的简单汇 75.00%股

权、TCL 照明电器间接持有的酷友科技 1.50%股权合计按照 476,000.00 万元的价格向

TCL 控股出售，该交易价格包括基准日后 TCL 集团及 TCL 金控已向标的公司及其下属

子公司新增实缴注册资本 80,298.00 万元，TCL 控股以人民币现金支付对价。本次交易

完成后，上市公司将聚焦半导体显示及材料业务，出售消费电子、家电等智能终端业

务以及相关配套业务。 

除本次交易各方另有约定外，上述各项标的资产转让互为前提条件，构成整体交

易，若其中任何一项标的资产转让终止或不能实施，其他标的资产转让也不实施。 

（二）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估值及定价 

根据具有证券业务资质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2018

年 6 月 30 日），标的资产评估值为 396,515.12 万元。 

经本次交易各方协商，确定本次出售的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为476,000.00万元，该

交易价格包括基准日后 TCL 集团及 TCL 金控已向标的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新增实缴注

册资本 80,298.00 万元。 

（三）本次交易的支付方式 

本次交易采取现金支付的方式。根据《重大资产出售协议》，协议生效之日起 60

个工作日内，TCL 控股向 TCL 集团及 TCL 金控、TCL 照明电器支付标的资产对应转让

对价的 30%；协议项下各项标的资产交割过户完成之日起 60 个工作日内，TCL 控股向

TCL 集团及 TCL 金控、TCL 照明电器支付相对应标的资产转让对价的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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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且重大资产重组，但不构成重组上市 

（一）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鉴于李东生先生在 TCL 集团及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 TCL 控股均担任董事长职务，

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TCL

控股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方，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就

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在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

时，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二）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TCL 集团将其直接持有的 TCL 实业 100.00%股权、TCL 产业园 100.00%股权、惠

州家电 100.00%股权、合肥家电 100.00%股权、客音商务 100.00%股权、酷友科技 55.00%

股权、格创东智 36.00%股权以及通过全资子公司 TCL 金控间接持有的简单汇 75.00%股

权、TCL 照明电器间接持有的酷友科技 1.50%股权向 TCL 控股出售，交易价格合计为

476,000.00 万元，该交易价格包括基准日后 TCL 集团及 TCL 金控已向标的公司及其下

属子公司新增实缴注册资本 80,298.00 万元。 

2017 年上市公司经审计合并财务报表范围资产总额、营业收入、资产净额等指标与

标的公司 2017 年经审计数据对比如下： 

单位：万元 

注：标的资产数据为将 8 个标的公司的相关指标直接相加，不考虑标的资产间的合并抵消影响。 

单位：万元 

注：标的资产数据为将上市公司实际数据和上市公司备考数据进行差额计算 

本次重组拟出售资产在 2017 年所产生的营业收入按上述两种计算方式总计占上市

上市公司 标的资产 占比（%） 

资产总额 16,029,398.58 资产总额 6,349,194.88 39.61% 

资产净额 2,974,706.72 交易价格 476,000.00 16.00% 

营业收入 11,172,744.20 营业收入 8,087,570.36 72.39% 

上市公司 标的资产 占比（%） 

资产总额 16,029,398.58 资产总额 2,437,293.78 15.21% 

资产净额 2,974,706.72 交易价格 476,000.00 16.00% 

营业收入 11,172,744.20 营业收入 6,121,714.70 5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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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营业收入的比例均超过 50%。按照

《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 

本次交易为上市公司出售所持有的子公司股权的行为，未涉及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其

关联方购买资产，亦不涉及上市公司股份变动和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本次交易不

构成《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所规定的重组上市。 

三、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 

根据《证券法》、《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股权分布发生变化不再具备上

市条件是指：社会公众持有的股份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公司股本总额超过人民币

4 亿元的，社会公众持股的比例低于 10%。社会公众不包括：（1）持有上市公司 10%以

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2）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人。 

本次交易为现金交易，不涉及发行股份，不会使上市公司出现《上市规则》中股权

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的情况，不会导致上市公司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符合《重组管理

办法》第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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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交易履行的批准程序及实施情况 

一、本次交易方案履行的批准程序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已履行的批准程序如下： 

1、2018 年 12 月 7 日，TCL 集团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出售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

案》、《关于审议<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TCL 集团的独立董事就本次交易发表了事

前认可意见以及独立意见，关联董事在上述董事会上已回避表决。 

2、2018 年 12 月 7 日，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 TCL 控股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本次重组的相关议案。 

3、截至 2018 年 12 月 7 日，酷友科技、格创东智、简单汇的其他股东已分别出具

书面声明同意放弃优先购买权。 

4、2019 年 1 月 7 日，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的相关议案。公司依据决议开始推进重组相关安排。 

5、2019 年 3 月 11 日，交易各方已完成相关标的资产发改部门和商务部门的审批/

备案程序。 

根据现行最新的有效的《电信业务经营许可审批服务指南（完整版）》的规定，客

音商务股权转让事项涉及的股东变更事项因不涉及外资，可直接办理工商变更，并于 30

日内在电信业务市场综合管理信息系统的企业信息维护栏目自行更新信息，故原《重大

资产出售协议》约定的涉及客音商务的通信行业主管部门的审批不再属于本次交易的交

割先决条件。根据各方签署的《交割确认书》，各方将于客音商务 100%股权转让工商

变更登记完成后 30 日内按照前述要求在电信业务市场综合管理信息系统的企业信息维

护栏目更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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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标的资产的交付及过户 

1、标的资产的交付 

2019 年 3 月 31 日，TCL 集团及 TCL 照明电器、TCL 金控与 TCL 控股根据《重大

资产出售协议》的约定签署了《交割确认书》，确定 2019 年 3 月 31 日为交割日。 

2、标的资产的过户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协议约定的标的资产交割先决条件已全部达成，交易各方

就协议项下标的资产交割事宜已签署《交割确认书》，标的公司股权转让已完成工商变

更登记。 

（二）交易对价的支付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TCL 控股已完成支付交易对价的 51%，即 TCL 集团已经

收到 TCL 控股支付的本次交易的价款合计 242,760 万元，TCL 控股尚需向 TCL 集团支

付本次交易的剩余价款合计 233,240 万元。 

（三）标的资产的债权债务处理情况 

本次交易不涉及标的公司债权债务的转移。 

（四）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 

交易双方同意，自本次交易基准日次日至交割日，标的资产产生的损益由 TCL 控

股享有或承担，不因该项损益的产生而调整转让对价及其支付。 

三、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未出现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信息存在

对本次重组有重大影响的差异的情形。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自本次重组公告方案之日起至实施完毕期间未减持股份，股份减持情

况与计划一致。 

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更换及其他相关人员调整的情况 

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TCL 集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动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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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旭斌先生因个人及家庭原因辞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首席财务官（CFO）及

公司内全部职务，王成先生因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工作安排原因辞去公司高级副总

裁职务。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首席运营官（COO）杜娟女士兼

任公司首席财务官（CFO）。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 2019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金旴植先生为公司董事。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除上述变动外，TCL 集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其他变更的情况。 

根据 TCL 集团及 TCL 金控、TCL 照明电器与 TCL 控股签署的《重大资产出售协

议》，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公司员工按照“人随资产走”的原则安置。标的公司的现有

人员继续保留在标的公司，目前存续的劳动关系不变更，除非相关方另有约定，由标的

公司继续承担及履行雇主的义务及权利。 

五、重组实施过程中，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

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一）资金、资产占用情况 

除 TCL 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向标的公司提供贷款服务形成的资金拆借将于本次重组

后三年内逐步偿还外，截至交割日，本次重组前 TCL 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向标的公司提

供存款服务形成的资金拆借，以及 TCL 集团与标的公司之间借款和资金存放形成的资

金拆借均已清理完毕。本次重组实施过程中不存在上市公司的资金、资产被上市公司第

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关联人占用的情形。 

（二）担保情况 

根据 TCL 集团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为本次重大资产

出售标的公司继续提供担保的议案》，本次重组实施完成后，TCL 集团于 2019 年、2020

年和 2021 年按照 2018 年度的担保额度继续为相关标的资产提供担保。同时，就前述担

保事项，TCL 控股亦向 TCL 集团提供反担保。除前述关联担保事项外，不存在 TCL 集

团为其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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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的履行情况 

2018 年 12 月 7 日，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附生效条件的《重大资产出售协议》。

协议至自以下条件均满足之日起生效，并对协议双方具有约束力：（1）协议经双方法

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2）TCL 集团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3）

TCL 集团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上述协议均已生效，交易各方正在履行，未出现违反协议

约定的行为。 

七、本次交易相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相关方正在履行本次交易中所作出的重要承

诺，未出现违反承诺的行为。 

八、后续事项 

1、TCL 控股尚需向 TCL 集团支付本次交易的剩余价款合计人民币 233,240.00 万元。 

2、客音商务 100%股权的转让涉及的股东变更事项尚需在电信业务市场综合管理信

息系统的企业信息维护栏目更新信息。 

3、本次交易各方应继续履行《重大资产出售协议》的约定及各项承诺，并履行相

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4、TCL 集团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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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本次交易的实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和《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已完成标的资产的交付及过户，过户手续合法有效，上市

公司已合法转让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所有权。 

3、上市公司已就本次交易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上

市规则》的要求，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与已披露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形。 

4、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市公司为本次交易部分标的公司及其

下属控股、参股企业提供担保事项。除上述担保外，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实施过程中不存

在上市公司的资金、资产被其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

司为其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5、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就本次交易签署的协议已履行或正在履行，未出现违反协

议约定的行为。 

6、在本次重组相关承诺的履行过程中，承诺各方无违反承诺的情形。 

7、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后续事项在合规性方面不存在重大障碍，该等后续事项的

办理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

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4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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